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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(LDCT)補助資格及醫院聯絡資訊 

壹、 服務對象及時程：有下列任一肺癌風險因子且具健保身分之民眾，每2年1次胸部

低劑量電腦斷層攝影檢查。 

一、 具肺癌家族史：50至74歲男性或45至74歲女性，且其有血緣關係之父母、子

女或兄弟姊妹經診斷為肺癌之民眾。若有吸菸情形，應同意接受戒菸服務。 

二、 重度吸菸者：50至74歲吸菸史達30包-年以上，仍在吸菸或戒菸未達15年之重

度吸菸者。若有吸菸情形，應同意接受戒菸服務。 

備註： 

(一) 篩檢間隔以「年份」檢核，條件為「當次LDCT攝影年−前次LDCT攝影年

≧2」。 

(二) 補助年齡以「年份」檢核，其年齡條件為「50≦當次LDCT攝影年−出生年

≦75」，對於具肺癌家族史之女性，其條件為「45≦當次LDCT攝影年−出

生年≦75」。 

(三) 若家人係其他原發癌症(例如乳癌)轉移至肺、發生於胸部之淋巴癌、胸

腺癌、縱膈腔(惡性)腫瘤、胸部結締組織及其他軟組織惡性腫瘤等，「非」

屬肺癌。 

(四) 包-年：平均每日吸菸包數＊吸菸年數。 

 

三、 若有下列任一情形者，不予收案，若有(六)至(八)情形者，應建議並協助民

眾循正規醫療流程就醫： 

(一) 懷孕中。 

(二) 過去12個月內胸部曾接受過電腦斷層掃描或其他輻射劑量更高之檢查。 

(三) 領有肺癌之重大傷病證明。 

(四) 無法接受胸腔穿刺或手術者。 

(五) 無法閉氣等原因致無法完成掃描程序者。 

(六) 過去1個月內有不明原因之咳血。 

(七) 過去1個月內的胸部X光檢查顯示有明顯可疑肺癌病灶。 

(八) 過去1年內有不明原因之體重減輕超過6公斤。 

四、 前開(六)至(八)個案，若經醫師評估，認為非疑似肺癌情形，且個案狀況能

接受LDCT肺癌篩檢者，經檢附醫師診斷或評估結果，並簽具聲明書後，則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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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案。 

五、  辦理醫院名單及聯絡資訊： 

        篩檢資訊 

執行單位 

★ 必 須 

事先預約 
時段 地址 

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

人花蓮慈濟醫院 

8561825 

#13073 

#13074 

#13694 

0800-200985 

週一至週五 

09：00-11：45 

14：00-16：00 

週六 

08：00-11：45 

花蓮市中央路三段

707號 

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

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

8241822 

8241518 

限 星期五 (10位) 

14：00-16：00 
花蓮市民權路44號 

 國軍花蓮總醫院附

設民眾診療服務處 

8263151 

#815897 

#815578 

0905-891-578 

0905-891-706 

週一至週五 

09：00-12：00 

14：00-17：00 

新城鄉嘉里路163號 

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8358141 

#3180 

週一至週五 

8：00-12：00 

13：30-17：30 

花蓮市中正路600號 

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

分院 
8883141 

#3102 

週一至週五 

8：00-12：00 

13：30-17：30 

玉里鎮新興街91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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